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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国际税收

序号 考点 预测考频

考点一 国际税收协定范本介绍 ★

考点二 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 ★★

考点三 境外所得税收管理 ★★

2018《税法》高频考点：国际税收协定范本介绍

我们一起来学习 2018《税法》高频考点：国际税收协定范本介绍。本考点属于《税法》

第十二章国际税收第一节国际税收协定的内容。

【内容导航】：

国际税收协定范本介绍

【考频分析】：

考频： ★

复习程度：理解本考点。

【高频考点】：国际税收协定范本介绍

适用范围 要点

《经合组

织范本》

（OECD范

本）

主导思想强调的是居

民税收管辖权，主要是

为了促进经合组织成

员国之间国际税收协

定的签订

《经合组织 1963 年范本》草案有两个基本前提：（1）

居住国应通过抵免法或免税法消除双重征税；（2）来

源国应力求缩减收入来源管辖权的征税范围，并且大幅

度地降低税率

《联合国

范本》（UN

范本）

较为注重扩大收入来

源国的税收管辖权，在

于促进发达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之间国际税

收协定的签订，同时也

促进发展中国家相互

间国际税收协定的签

订

就收入来源国征税的权利而言，《联合国范本》强调，

收入来源国对国际资本收入的征税应当考虑以下三点：

（1）考虑为取得这些收入所应分担的费用，以保证对

这种收入按其净值征税；（2）税率不宜过高，以免挫

伤投资积极性；（3）考虑同提供资金的国家适当地分

享税收收入，尤其是对在来源国产生的即将汇出境的股

息、利息和特许权使用费所征收的预提所得税，以及对

国际运输的船运利润所征收的税款，应体现税收分享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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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2018《税法》高频考点：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

我们一起来学习 2018《税法》高频考点：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本考点属于《税法》

第十二章国际税收第二节非居民企业税收管理的内容。

【内容导航】：

1.税务登记管理

2.账簿凭证管理

3.企业所得税

【考频分析】：

考频： ★★

复习程度：掌握本考点。

【高频考点】：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

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是指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或经有关部门

批准，设立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企业及其他组织的常驻代表机构。

（一）税务登记管理

代表机构应当自领取工商登记证件之日起 30 日内，向其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办理税务

登记。

（二）账簿凭证管理

常驻代表机构应当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的规定设置账薄，

根据合法、有效凭证记账，进行核算。

（三）企业所得税

代表机构应按照实际履行的功能和承担的风险相配比的原则，准确计算其应税收入和应纳税

所得额，并在季度终了之日起 15 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据实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

【提示】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取得的应税所得，可以理解为是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

机构、场所，取得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应税所得，其应纳税额的计算方法同居民企

业应纳税额的计算方法基本一致，税率为 25%。

对账簿不健全，不能准确核算收入或成本费用，以及无法按照前述方法据实申报的代表机构，

税务机关有权采取以下两种方式核定其应纳税所得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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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经费支出换算收入：适用于能够准确反映经费支出但不能准确反映收入或成本费用的代

表机构。

计算公式：

收入额＝本期经费支出额/（1—核定利润率）

应纳企业所得税额＝收入额×核定利润率×企业所得税税率

【提示】代表机构的核定利润率不应低于 15%，企业所得税税率采用 25%的基本税率。

代表机构的经费支出额包括：在中国境内、外支付给工作人员的工资薪金、奖金、津贴、福

利费、物品采购费（包括汽车、办公设备等固定资产）、通讯费、差旅费、房租、设备租赁

费、交通费、交际费、其他费用等。

【提示】（1）购置固定资产所发生的支出，以及代表机构设立时或者搬迁等原因所发生的

装修费支出，应在发生时一次性作为经费支出额换算收入计税。

（2）利息收入不得冲抵经费支出额；发生的交际应酬费，以实际发生数额计入经费支出额。

（3）以货币形式用于我国境内的公益、救济性质的捐赠、滞纳金、罚款，以及为其总机构

垫付的不属于其自身业务活动所发生的费用，不应作为代表机构的经费支出。

（4）其他费用包括：为总机构从中国境内购买样品所支付的样品费和运输费用；国外样品

运往中国发生的中国境内的仓储费用、报关费用；总机构人员来华访问聘用翻译的费用；总

机构为中国某个项目投标由代表机构支付的购买标书的费用。

2.按收入总额核定应纳税所得额：适用于可以准确反映收入但不能准确反映成本费用的代表

机构。

计算公式：

应纳企业所得税额＝收入总额×核定利润率×企业所得税税率

2018《税法》高频考点：境外所得税收管理

我们一起来学习 2018《税法》高频考点：境外所得税收管理。本考点属于《税法》第

十二章国际税收第三节境外所得税收管理的内容。

【内容导航】：

1.适用范围

2.境外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

3.境外所得间接负担税额的计算

4.适用间接抵免的外国企业持股比例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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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抵免限额的计算

【考频分析】：

考频： ★★

复习程度：理解掌握本考点。

【高频考点】：境外所得税收管理

（一）适用范围

1.纳税人境外所得的范围

（1）居民企业可以就其取得的境外所得直接缴纳和间接负担的境外企业所得税性质的税额

进行抵免。

（2）非居民企业（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可以就其取得的发生在境外、

但与其有实际联系的所得直接缴纳的境外企业所得税性质的税额进行抵免。

2.抵免办法

境外税额抵免分为直接抵免和间接抵免。

（1）直接抵免

直接抵免是指，企业直接作为纳税人就其境外所得在境外缴纳的所得税额在我国应纳税额中

抵免。

（2）间接抵免

间接抵免是指，境外企业就分配股息前的利润缴纳的外国所得税额中由我国居民企业就该项

分得的股息性质的所得间接负担的部分，在我国的应纳税额中抵免。

（二）境外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

1.居民企业在境外投资设立不具有独立纳税地位的分支机构，其来源于境外的所得，以境外

收入总额扣除与取得境外收入有关的各项合理支出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2.居民企业应就其来源于境外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以及利息、租金、特许权使

用费、转让财产等收入，扣除按照《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等规定计算的与取得该项

收入有关的各项合理支出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3.非居民企业在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应就其发生在境外但与境内所设机构、场所有实际

联系的各项应税所得，比照上述第 2 点的规定计算相应的应纳税所得额。

4.在计算境外应纳税所得额时，企业为取得境内、外所得而在境内、境外发生的共同支出，

与取得境外应税所得有关的、合理的部分，应在境内、境外（分国（地区）别）应税所得之

间，按照合理比例进行分摊后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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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汇总计算境外应纳税所得额时，企业在境外同一国家（地区）设立不具有独立纳税地位

的分支机构，按照《企业所得税法》及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计算的亏损，不得抵减其境内或

他国（地区）的应纳税所得额，但可以用同一国家（地区）其他项目或以后年度的所得按规

定弥补。

【提示】该亏损弥补不受 5 年限制。

（三）境外所得间接负担税额的计算

居民企业在用境外所得间接负担的税额进行税收抵免时，其取得的境外投资收益实际间接负

担的税额，是指根据直接或者间接持股方式合计持股 20%以上（含 20%，下同）的规定层级

的外国企业股份，由此应分得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中，从最低一层外国企业起逐

层计算的属于由上一层企业负担的税额，其计算公式如下：

本层企业所纳税额属于由一家上一层企业负担的税额＝（本层企业就利润和投资收益所实际

缴纳的税额＋符合本通知规定的由本层企业间接负担的税额）×本层企业向一家上一层企业

分配的股息（红利）÷本层企业所得税后利润额

【提示】本层企业是指实际分配股息（红利）的境外被投资企业。

（四）适用间接抵免的外国企业持股比例的计算

除另有规定外，由居民企业直接或者间接持有 20%以上股份的外国企业，限于符合以下持股

方式的三层外国企业：

第一层：单一居民企业直接持有 20%以上股份的外国企业；

第二层：单一第一层外国企业直接持有 20%以上股份，且由单一居民企业直接持有或通过一

个或多个符合本条规定持股条件的外国企业间接持有总和达到 20%以上股份的外国企业；

第三层：单一第二层外国企业直接持有 20%以上股份，且由单一居民企业直接持有或通过一

个或多个符合本条规定持股条件的外国企业间接持有总和达到 20%以上股份的外国企业。

【提示】“持股条件”是指，各层企业直接持股、间接持股以及为计算居民企业间接持股总

和比例的每一个单一持股，均应达到 20%的持股比例。

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企业在境外取得的股息所得，在按规定计算该企业境外股息所得的

可抵免所得税额和抵免限额时，由该企业直接或者间接持有 20%以上股份的外国企业，限于

按照规定持股方式确定的五层外国企业，即：

第一层：企业直接持有 20% 以上股份的外国企业；

第二层至第五层单一上一层外国企业直接持有 20%以上股份，且由该企业直接持有或通过一

个或多个符合规定持股方式的外国企业间接持有总和达到 20%以上股份的外国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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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抵免限额的计算

抵免限额＝中国境内、境外所得依照企业所得税法和本条例的规定计算的应纳税总额×来源

于某国（地区）的应纳税所得额÷中国境内、境外应纳税所得总额

1.适用税率——25%

2.境内、外所得之间的亏损弥补

亏损情况 弥补方法 弥补时限

境内亏损，境外盈利 境外盈利可以弥补境内亏损 5 个纳税年度

境内盈利，境外亏损 境内盈利不能弥补境外亏损，境外以后年度自行弥补 不受 5年限制


